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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程详见本公告“问题二公司回复中（三）、2、（6）、2）委托加工流程”的说明。

3）独立计算林化业务成本费用以及所产生的收入

公司林化业务通过子公司林威林化公司实施，该公司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核算林化业务的成本费用

和收入。

（2）在此林化业务模式下，公司能否对产品或服务提供加工或转换活动，从而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价

值提升

公司采取委托加工模式对松脂进行加工生产出松香及松节油，提高了产品的使用价值，符合市场的

需求，从而实现产品的价值提升。

（3）林化业务是否对客户、供应商存在重大依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1）公司通过销售渠道建设，保持并扩大客户群体，不会对单一客户形成依赖。详见本公告“问题二公

司回复中（三）、3林化业务的客户”的说明。

2）林化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为松脂，公司直接面向景谷及周边地区脂农（个人）采购，公司与脂

农无关联关系；将松脂委托关联方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进行加工生产并支付加工费，将产成品对外销

售。 2021年，公司松脂供应商共有254户，前五名松脂供应商占全年采购量的13.40%，最大松脂供应商占

全年采购量的3.92%，此外，当地有多家松香生产企业，产能大量闲置，不会对加工方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

司和松脂供应商形成重大依赖。

（4）公司业务的可持续性

详见本公告“问题三公司回复中（二）、2林化业务”的说明。

（5）公司对林化业务是否已有一定规模的投入，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业务经验

公司作为传统的林化生产企业，在多年生产经营过程中，持续保持着一定规模的投入，2021年共投入

资金约5,000多万元，2022年设备投入500万元，并建立起完整的原料采购渠道、检验流程和销售网络，培

养了一支熟悉工艺流程的专业管理、技术团队，这是公司做大做强林化产业的基础。不存在对客户和供应

商依赖，林业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因此，公司林化业务已形成稳定的业务模式。

综上，除已扣除的事项及营业收入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营业收入的扣除合法合规。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1） 公司供应商中除向公司提供松脂加工服务的受托加工方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外，其

余供应商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公司客户中除向公司购买贴面板的北美枫情木家居（江苏）有限公司外，

其余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除上述已扣除的事项产生的营业收入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扣

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营业收入的扣除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有关规定。

问题三、年报披露，公司产品分为林板产品和林化产品，其中，林板产品收入0.80亿元，同比增长

171%，林化产品收入0.49亿元，同比增长1153%。 从地区收入结构看，国内销售为1.26亿元，毛利率为

0.31%，国外销售为339万元，毛利率为4.8%。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4752.8万元，同比增长279.41%，占营业

收入比重为34.68%，同比增加9.96个百分点，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主要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收入金额、确认方法和依据，截至报告期末和目前的回款情况，说明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收入是否真实准确;（2）结合近三年林板业务和林化产品主要客户与对

应销售情况，行业与公司经营环境变化，分别说明报告期内林板和林化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未来业务发展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是否面临收入下降的风险，并充分揭示风险；（3）比较国内外销售

模式、产品、客户等，说明国外毛利率远高于国内毛利率，以及国内销售毛利率仅为0.31%的原因，是否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确差异，是否具有合理性；（4）结合账期管理政策、信用政策以及期后回款情况

等,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合理性，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并披露应收账款账期、当期以及期后回款情况，说

明是否存在通过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报告期内确认收入的主要合同签订日期、合同金额、收入金额、确认方法和依据，截至报告

期末和目前的回款情况，说明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收入是否真实准

确

1.报告期内林板业务主要合同、收入金额、回款情况

单位：元

合

同

序

号

签订日

期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执行

金额

收入金额

截至报告

期末回款

金额

截至目前

回款金额

确认方法和依据

1

2021 年

度

大理新航建材有限公

司

12,303,

635.00

12,303,

635.00

10,888,

172.57

12,303,

635.00

12,303,

63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2

2021 年

度

北美枫情木家居 （江

苏）有限公司

10,840,

645.80

10,840,

645.80

9,593,

491.86

7,054,

632.00

10,840,

645.80

货物发出，取得送货签

收单

3

2021 年

11月

深圳海易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8,213,

121.00

8,213,

121.00

7,268,

248.67

8,172,

82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4

2021 年

度

四川弘华森工木业有

限责任公司

3,905,

253.24

3,905,

253.24

3,455,

976.32

3,905,

253.24

3,905,

253.24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5

2021 年

度

PROWOOD

(CAMBODIA)

FLOORINGCO.,LTD

3,835,

731.62

3,835,

731.62

3,394,

452.76

3,835,

731.62

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

舷

6

2021 年

度

临沂市润乾进出口有

限公司

3,576,

444.49

3,576,

444.49

3,164,

995.12

3,576,

444.49

3,576,

444.49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7

2021 年

度

昆明山森商贸有限公

司

3,569,

340.00

3,569,

340.00

3,158,

707.96

3,569,

340.00

3,569,

34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8

2021 年

度

云南鹏乔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2,201,

079.00

2,201,

079.00

1,947,

857.52

2,201,

079.00

2,201,

079.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9

2021 年

度

云南立盈实创商贸有

限公司

2,050,

636.00

2,050,

636.00

1,814,

722.12

2,050,

636.00

2,050,

636.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0

2021 年

度

云南海德信建设有限

公司

1,974,

654.00

1,974,

654.00

1,747,

481.42

1,974,

654.00

1,974,

654.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1

2021 年

度

临沂市兰山区迎财板

材厂

1,870,

850.87

1,870,

850.87

1,655,

620.24

1,870,

850.87

1,870,

850.87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2

2021 年

度

四川沐滔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1,806,

134.40

1,806,

134.40

1,598,

349.03

1,806,

134.40

1,806,

134.4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3

2021 年

度

临沂威盛商贸有限公

司

1,337,

701.91

1,337,

701.91

1,183,

807.00

1,337,

701.91

1,337,

701.91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4

2021 年

度

红河州盛泰建材有限

公司

1,315,

905.00

1,315,

905.00

1,164,

517.70

1,315,

905.00

1,315,

90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5

2021 年

度

云南臻品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1,144,

495.00

1,144,

495.00

1,012,

827.43

1,144,

495.00

1,144,

49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6

2021 年

度

云盛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芒市分公司

1,114,

130.00

1,114,

130.00

985,

955.75

1,114,

130.00

1,114,

13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7

2021 年

度

云南诚旭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1,058,

704.00

1,058,

704.00

936,

906.19

1,058,

704.00

1,058,

704.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8

2021 年

度

曲靖兴三和商贸有限

公司

1,023,

335.00

1,023,

335.00

905,

606.19

1,023,

335.00

1,023,

33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9

2021 年

度

昆明田中古建材有限

公司

1,014,

345.00

1,014,

345.00

897,

650.44

1,014,

345.00

1,014,

345.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20

2021 年

度

云南银誉商贸有限公

司

915,

840.00

915,

840.00

810,

477.88

915,

840.00

915,

84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21

2021 年

度

其他客户及零售

25,252,

427.25

25,252,

427.25

22,347,

280.75

23,915,

837.73

25,252,

427.25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合计

90,324,

408.58

90,324,

408.58

79,933,

104.92

73,152,

952.64

90,284,

112.58

注：上述“截止目前回款金额” 系指截至本回复日的回款金额，下同。 合同签订日期未注明月份的原

因是年度内签署多份合同。

2.报告期内林化业务主要合同、收入金额、回款情况

2021年，公司林化业务共与6家客户（公司）签订了20份合同，合同金额共计6,215.40万元（含税），

合同执行金额共计5,592.12万元，收入金额4,948.78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回款2,422.62万元，截至目前回

款金额4,498.92万元。

单位：元

序

号

签订日期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执

行金额

收入金额

截止报告

期末回款

金额

截止目前

回款金额

确认方法和依据

1

2021年5月27

日

河北森云贸易有限

公司

2,646,

000.00

2,646,

000.00

2,341,

592.92

2,646,

000.00

2,646,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2

2021年 6月 4

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960,

000.00

960,

000.00

849,

557.52

960,

000.00

960,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3

2021年8月19

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2,532,

600.00

2,532,

600.00

2,241,

238.94

2,532,

600.00

2,532,

6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4

2021年8月23

日

云南天龙林产化工

有限公司

660,

000.00

689,

480.00

610,

159.29

689,

480.00

689,

48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5

2021年8月27

日

河北森云贸易有限

公司

1,272,

600.00

1,272,

600.00

1,126,

194.69

1,272,

600.00

1,272,

6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6

2021年8月28

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853,

650.00

853,

650.00

755,

442.48

853,

650.00

853,

65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7

2021年 9月 3

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693,

000.00

693,

000.00

613,

274.34

693,

000.00

693,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8

2021年9月29

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2,394,

000.00

2,394,

000.00

2,118,

584.07

2,394,

000.00

2,394,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9

2021年9月30

日

昆明整侪商贸有限

公司

752,

850.00

752,

850.00

666,

238.94

752,

850.00

752,

85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0

2021 年 10 月

28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2,535,

750.00

2,535,

750.00

2,244,

026.55

1,000,

000.00

2,535,

75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1

2021年11月3

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5,040,

000.00

5,040,

000.00

4,460,

176.99

4,032,

000.00

5,040,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2

2021年11月3

日

昆明整侪商贸有限

公司

5,008,

500.00

5,008,

499.99

4,432,

300.88

4,800,

000.00

5,008,

499.99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3

2021 年 11 月

10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7,003,

080.00

1,500,

660.00

1,328,

017.70

1,500,

66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4

2021 年 11 月

10日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6,604,

800.00

6,604,

800.00

5,844,

955.75

6,604,

8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5

2021年12月4

日

昆明整侪商贸有限

公司

1,657,

500.00

1,687,

080.00

1,492,

991.15

1,600,

000.00

1,687,

08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6

2021年12月4

日

云南天龙林产化工

有限公司

1,606,

500.00

1,532,

550.00

1,356,

238.94

1,532,

55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7

2021 年 12 月

16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8,064,

000.00

8,064,

000.00

7,136,

283.19

3,616,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8

2021 年 12 月

16日

广东天龙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3,301,

200.00

2,585,

678.00

2,288,

210.62

2,585,

678.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19

2021 年 12 月

17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6,048,

000.00

6,048,

000.00

5,352,

212.39

1,812,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20

2021 年 12 月

19日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2,520,

000.00

2,519,

999.97

2,230,

088.47

672,

000.00

货物发出，取得收货和

开票确认单

合计

62,154,

030.00

55,921,

197.96

49,487,

785.82

24,226,

180.00

45,389,

197.99

受疫情影响，下游产业链停工停产现象普遍，客户销售回款遇阻，目前尚欠货款1,053.20万元，期后

与衡水云森林化有限公司就货款清偿计划协商一致，分次完成回款。

注：上表合同金额为含税金额，收入金额为不含税金额。

3.收入确认

根据公司与客户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提货方式一般为工厂自提或公司送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收入确认政策的规定，企业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

认相关的商品销售收入。

（1）确认时点

1）内销业务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已履行上述合同中约定的履约义务， 客户已完成到厂区提货并验收合

格，客户已取得了相关商品的控制权。

公司依据销售合同、收货和开票确认单、销售调拨单、装车凭证、送货单等文件确认营业收入，收入金

额根据实际提货数量及合同单价，扣除增值税销项税后确认。

2）出口业务

根据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货物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毁损、灭失的风险）于装运港（即中国钦州港）

装船时转移。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收入确认部分对应的商品运送至中国钦州港装船，并已办

理完毕出口报关申请和放行手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贸易惯例，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以后，

风险即告转移，客户已取得了相关商品的控制权。

公司依据销售合同、价格确认单、报关单、放行条、提单等文件确认营业收入，收入金额根据实际装船

数量及合同单价，扣除增值税销项税后确认。

（2）公司收入按总额法确认

公司林板产品、林化产品收入按总额法确认。

1）林板产品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从事林板业务是自产自销，在销售产品时不涉及其他方，自行向客户提供生产的板材，按总额法

确认林板收入。

2）林化产品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通过委托加工模式开展林化业务，在履行林化产品销售合同义务时是主要责任人。

公司承担存货风险。公司承担已采购松脂的价格变动和质量风险，在加工产品收回出售前，承担实物

安全、产品市场价格变动风险。 销售后，承担质量、退货风险。 公司持有产品期间，能够自主决定持有或销

售，享有承担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收益和风险。

公司承担销售合同的履约责任。 公司向客户销售控制的产品， 有责任按照合同约定的履约时间、方

式、质量履行合同义务，如果违约，客户向公司追责，公司无法转移相关责任。

公司有权决定产品的销售价格。 公司根据市场价格变化，与客户谈判，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拥有

产品的自主定价权。

公司承担客户的信用风险。 按照公司销售政策，根据客户情况、交易要素确定客户的信用期，由此产

生的信用风险由公司承担。

因此，公司是林化产品销售的主要责任人，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综上，上述收入确认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营业收入真实准确。

（二）结合近3年林板业务和林化产品主要客户与对应销售情况，行业与公司经营环境变化，分别说

明报告期内林板和林化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未来业务发展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是否面临

收入下降的风险，并充分揭示风险

1.林板业务

（1）主要客户与销售情况

单位：元

序号

2019年度（含税） 2020年度（含税） 2021年度（含税）

客户 销售额 客户 销售额 客户 销售额

1

云南富庭商贸有

限公司

5,425,

258.00

大理新航建材有限

公司

6,086,922.00 大理新航建材有限公司

12,303,

635.00

2

大理新航建材有

限公司

4,301,

097.00

昆明山森商贸有限

公司

3,376,857.00

北美枫情木家居（江苏）

有限公司

10,840,

645.80

3

云南海德信建设

有限公司

2,013,

756.00

云南海德信建设有

限公司

2,115,025.00

深圳海易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8,213,121.00

4

昆明山森商贸有

限公司

1,777,

790.00

玉龙县金星建筑有

限公司

1,636,073.00

四川弘华森工木业有限

责任公司

3,905,253.24

5

云南立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1,681,

910.00

云南创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1,552,376.00

PROWOOD(CAMBO

DIA)

FLOORINGCO.,L

TD

3,835,731.62

6

丽江龙源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1,492,

241.00

云南盛世恒瑞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189,328.00

临沂市润乾进出口有限

公司

3,576,444.49

7

云南银誉商贸有

限公司

1,417,

310.00

红河州盛泰建材有

限公司

1,154,290.00 昆明山森商贸有限公司 3,569,340.00

8

红河州盛泰建材

有限公司

1,401,

850.00

云南富庭商贸有限

公司

1,142,180.00

云南鹏乔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2,201,079.00

9

云南科达装饰设

计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1,102,

970.00

临沧市创达商贸有

限公司

810,310.00

云南立盈实创商贸有限

公司

2,050,636.00

10

永胜县兴文建筑

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882,580.00

临沧金港商贸有限

公司

711,666.00

云南海德信建设有限公

司

1,974,654.00

（2）行业与公司经营环境变化

1）行业环境变化

环保监管趋严，绿色无醛产品需求增长，行业内企业大力布局家居制造行业，拓展产业链。 受宏观政

策、原材料价格波动和物流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行业未来呈现集中度提高的趋势，拥有资金优势、产品

优势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公司经营变化

公司地处云南，森林资源丰富，拥有营林造林业务，有利于公司实现林板一体化。2021年，公司在立足

景谷、双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指导下，根据公司和区域特点，结合市场需求，增加单板、无胶板、贴面板产

品。

（3）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1年，林板产品销售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林板业务增长提供保障。

1）原材料供应

报告期，公司为保障原材料供应，通过购买原木、单板生产设备增加了单板供应，提高了单板质量；增

加供应商，公司对当地单板生产商及其产能、质量、供货能力进行了调查，增加一批供应商，保障人造板原

料供应。

2）生产设备投资

报告期，为提高胶合板产品产量和质量，投资400余万元，购买原木旋切设备、单板烘干设备，扩大单

板生产，保障人造板原材料供应；投资60万元，改造纤维板生产线；通过收购股权，取得贴面板生产线；投

资70余万元，改造电力和热力系统，使产品结构得到优化，提高了生产能力。

3）加强销售管理

根据产品类型灵活选择渠道。室内装修板及细木工板采取经销商分销模式，统一门头形象，统一发放

宣传牌；模板产品则选择经销商加终端建筑公司方式。 取消独家经销后，各区域客源大幅增加。

利用新媒体营销。 从原来的传统销售转为多渠道经销，利用网络工具，通过木材交流群、土建工程群

等，全方位宣传公司产品，增加订单数量。

4)调整产品结构

经过市场调研，减少了非常规、市场需求小的胶合板生产，提高了市场需求大的产品产量；结合板材

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条件，增加了干单板、无胶板等产品生产，丰富了产品品类。

布局定制家具产业集中地之一的成都市场，通过收购成都缇尚新材料有限公司，从事贴面板生产和

销售，2021年10月至12月，贴面板生产销售收入140万元。

（4）未来业务的可持续性

林板业务是主营业务之一，公司将依托当地稳定的原料供应、不断拓展的销售渠道、持续优化的产品

结构，借助“航天” 品牌优势，引入新技术、新设备，完成产品更新换代，实现林板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

2.林化业务

（1）主要客户与销售情况

单位：元

序

号

2019年度（含税） 2020年度（含税） 2021年度（含税）

客户 销售额 客户 销售额 客户 销售额

1 景谷林化有限公司 2,456,776.40

景谷兴发林化有限

公司

4,107,284.67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

公司

24,094,350.00

2

福建青松股份有限

公司

2,219,586.50

四川一片红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279,877.50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

公司

15,652,110.00

3

重庆科冠化工有限

公司

376,155.00

重庆科冠化工有限

公司

74,812.50

昆明整侪商贸有限

公司

7,448,430.00

4

四川一片红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240,435.00

河北森云贸易有限

公司

3,918,600.00

5

广东天龙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2,585,678.00

6

云南天龙林产化工

有限公司

2,222,030.00

（2）行业与公司经营环境变化1）行业发展向好

松香、松节油等产品的下游应用领域广泛，市场需求旺盛且稳定，广西、云南等地的林化企业具有优

质的松脂资源，该区域的林化企业产品市场需求度较高。

2）经营战略明确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制定了战略发展规划，根据林化产业政策环境、行业发展、自身资源等，持

续发展林化产业。

（3）产品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发展林化产业，收入取得大幅增长主要取决于：

一是发挥资金优势，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加大松脂采购力度。 景谷当季的松脂基本没有外流，方

便了脂农的交脂，有利于脂农增收。 抓住松脂供应充足的市场机会，加工生产松脂4,416.01吨。

二是大力拓展产品销售市场，多渠道与客户联系，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销售松香、松节油3,190.29

吨，实现销售收入4,948.78万元。

三是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完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采购、生产、销售实现扁平化管理，严格原料和

产成品的管控，降低了经营风险。

四是管理团队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能够及时把握行业发展动态，为林化业务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了

保障。

（4）未来业务的可持续性

林化业务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根据发展战略规划，着眼长远发展，公司将努力

做好以下工作，保持林化业务健康发展：

1）扩大松脂原料供应

在原料保障上，继续稳定松脂原料供应渠道，加快推进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与

村寨合作，推动乡村振兴，帮助脂农致富。

景谷是优质思茅松种苗的培育基地，公司将尝试繁育思茅松种苗，推广优质思茅松种苗繁育技术，促

其产业化，提高思茅松采脂量。

2）保持生产的稳定性

为保证林化加工业务的稳定性和后续发展，在与受托加工方兴发林化签订《租赁协议》、《委托生产

协议》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基础上，做好设备的管护，针对市场需求，优化工艺流程，在后续的合作

中将严格履行好协议中的约定。

3）增加产品升级投入

加快推进歧化松香的技术改造，在歧化松香技改稳定达产后，继续与国际、国内林化科研机构合作，

开发下游产品，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业层级和利润率。

4）拓展销售市场

在稳定现有客户基础上，营销策略将以大客户、终端客户、海外客户为拓展方向，重振思茅松香往日

的辉煌，提升思茅松香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美誉度。

（5）可能面临的导致收入下降的风险因素

1）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从事胶合板生产与销售，主要应用建筑、房地产、装饰装修等行业，与行业状况、宏观经济环境、

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消费者需求等因素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近年来，受房地产调控、疫情影响，市场需求放

缓。 若未来宏观经济走势、行业景气度下行，公司所处人造板行业市场需求降低，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量或

价格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收入下降。

公司林化业务生产销售的松香、松节油、歧化松香，主要应用于胶粘剂行业、涂料行业、油墨行业、合

成橡胶及合成塑料行业、电子化学品行业以及食品与化妆品行业等。若未来宏观经济走势、行业景气度下

行，将导致公司所处林化行业市场产品需求和价格下降，使公司营收达不到预期。

2）原材料供应风险

公司所处林业产业，主要原料是原木、松脂，若未来出现林业政策调整、原材料供应减少，价格波动范

围加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情形，导致原木和松脂供应不稳定，公司面临收入下降，业绩下滑的风

险。

3）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我国人造板行业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市场集中度较低、行业竞争激烈。随着环保标准要求进一步提

升，业内优质企业不断加大市场整合力度，部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会陆续退出，呈现市场份额向优

质企业不断集中的趋势。 若公司未来不能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自身竞争优势，经营将会处于被动地

位。

公司所处普洱市，林化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竞争激烈。 若公司未来不能在原料供应、生产规模、

技术提升等方面取得优势，盈利水平和收入将会面临很大挑战。

4）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带来的风险

疫情防控常态化将对公司的产品销售及运输成本造成一定影响，若未来疫情长期得不到缓解，将会

影响公司经营正常开展。

（三）比较国内外销售模式、产品、客户等，说明国外毛利率远高于国内毛利率，以及国内销售毛利率

仅为0.31%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确差异，是否具有合理性

1.林板业务国内外销售业务比较情况

项目 国内销售 国外销售

销售模式 经销、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

产品 胶合板、单板、纤维板等 桉木单板

客户

主要客户包括大理新航建材有限公司、北

美枫情木家居（江苏）有限公司等公司

PROWOOD (CAMBODIA)FLOORINGCO.,LTD （大自

然），是行业内知名的家居供应商，亦是公司林板业务的重

要战略客户之一

2.毛利率情况

2021年公司林板业务总体销售毛利率0.12%，其中：桉木单板毛利率2.76%。桉木单板国内、国外销售

业务毛利率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毛利率

国内 1.67%

国际 4.80%

国际业务较国内业务毛利率高的主要原因包括：

该笔单板产品质量和规格相比于国内订单更高，主要体现在产品干燥度更高、厚度更规范等方面，云

南板材品质较其他地区好，故产品定价更高。

客户系终端厂商，相较客户其他海外供应商而言，公司供货的质量和数量更加稳定，公司具有一定的

议价能力。

3.国内销售毛利率为0.31%的原因，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明确差异，是否具有合理性

（1）林板、林化产品国内销售毛利率

国内销售品种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毛利额（万元） 毛利率

人造板 7,653.87 7,660.22 -6.35 -0.08%

林化产品 4,948.78 4,903.10 45.67 0.93%

合计 12,602.64 12,563.32 39.32 0.31%

公司人造板产品主要是胶合板、林化产品是松香、松节油。 各类产品与同行业比较毛利率偏低。

（2）林板产品与同行业比较

公司林板业务毛利率与同行业比较如下：

毛利率：%

可比公司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永安林业 4.41% 6.31% 5.34%

丰林集团 21.84% 24.25% 11.63%

平潭发展 10.55% 12.19% 9.69%

大亚圣象 20.10% 10.99% 10.41%

行业平均 14.23% 13.44% 9.27%

景谷林业（林板业务） 3.60% 8.41% 0.12%

注：永安林业营业收入与毛利率取人造板制造业板块；丰林集团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取人造板行业；平

潭发展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取林产品加工；大亚圣象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取中高密度板板块。

公司林板业务毛利率低于同行业的原因如下：

小规模企业的胶合板成本偏高，盈利能力低。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人造板产品主要中高密度纤维板、

刨花板，设备工艺先进，原料主要为“次小薪材”或“三剩物” ，成本较胶合板低，盈利能力高于胶合板。

公司生产规模与同行业相比较小，规模效应不显著。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下，材料采购成本大幅

上升。

公司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公司林板产品厂房、设备较为陈旧，大部分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添置，

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2021年下半年，公司完成了技改项目，生产效率与利润水平有所提升。 但从全年数据

来看，公司的生产效率相对偏低，生产规模与同行业相比较小，盈利水平偏低。

2021年，木材、化工原料等原、辅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导致生产成本较高。 林板产品受下游房地产、建

筑行业下行及疫情影响，市场需求不足，竞争加剧，导致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下降，林板业务整体毛利下

降。

总体来看，公司林板业务与同行业公司比较毛利率波动趋势相同，但公司在产品结构、生产规模和生

产效率上与同行业存在一定差距。2022年，在技改完成后，公司将积极扩大生产规模，拓展下游市场，提高

公司的盈利能力。

（3）林化产品与同行业比较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毛利率对比表如下：

可比公司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华圣5 3.86% 10.31% 9.79%

其中：树脂 16.90% 未披露 6.24%

松香 -1.21% 未披露 10.70%

松节油 -5.24% 未披露 9.29%

广东科茂 20.00% 22.73% 23.36%

其中：松香树脂 20.83% 24.64% 24.11%

松节油 -2.59% 13.23% 19.37%

景谷林业 29.13% 20.36 0.92%

其中：松香 -11.76% 20.36 -8.33%

松节油 64.15% - 25.05%

公司林化业务毛利率低于同行业的原因如下：

公司在原料供应与深加工方面与可比公司存在差距。 虽然公司位于松脂集中产区，但公司没有松脂

基地，华圣5拥有自己松脂基地，原料成本相对较低。广东科茂主要从事深加工行业，产品附加值高于公司

产品。

公司林化业务规模小，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2021年，松香、松节油的市场价格波动明显，加之松脂

价格与松香价格关联紧密，从收购松脂到产出产品需要一段时间，若松香销售期较松脂收购期产品价格

下跌，则导致毛利率降低。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原料供应渠道建设和林化产品深加工技改，该事项完成后，林化业务为公司贡献

利润的能力将得到提高。

2021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行业环境影响，公司国内销售毛利率为0.31%。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

在业务规模、产品结构、原料供应方面存在差距，整体毛利率低于同行业。 毛利率低具有合理性。

（四）结合账期管理政策、信用政策以及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合理性，是否存在

回收风险，并披露应收账款账期、当期以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通过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

况

1.公司信用政策

林板产品销售方面，金额不大的交易一般为现款现货，无账期。交易金额较大的，根据客户重要性、信

用能力、交易条件，经审批后单笔授信，信用期1—2个月。

林化业务销售方面，根据客户重要性、信用能力、交易条件，经审批后单笔授信，信用期1—3个月。

2.应收账款增长的原因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应收账款相应增长。 2021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0.39%，应收账款相应增

长。

根据信用政策，部分客户账期为30天内、60天内或90天内，货款支付具有滞后性，2021年应收账款大

幅增长。

3.公司主要欠款客户的回收情况

单位：元

债务人名称 合同执行金额 期末余额 账期 报告期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金额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公

司

19,167,750.00 18,167,750.00

1-3个月

以内

1,000,000.00 7,635,750.00

景谷松晖商贸有限公

司

13,145,460.00 9,113,460.00

1-2个月

以内

4,032,000.00 9,113,460.00

深圳海易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8,213,121.00 8,213,121.00

1个月以

内

8,172,825.00

PROWOOD

(CAMBODIA)

FLOORINGCO.,LTD.

3,835,731.62 3,835,731.62

1个月以

内

3,835,731.62

北美枫情木家居 （江

苏）有限公司

10,840,645.80 3,786,013.80

1个月以

内

7,054,632.00 3,786,013.80

广东天龙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2,585,678.00 2,585,678.00

2个月以

内

2,585,678.00

云南天龙林产化工有

限公司

2,222,030.00 1,532,550.00

1个月以

内

689,480.00 1,532,550.00

昆明整侪商贸有限公

司

6,695,580.00 295,580.00

1个月以

内

6,400,000.00 295,580.00

合计 66,705,996.42 47,529,884.42 19,176,112.00 36,957,588.42

衡水云森林化有限公司是河北地区经营松香的重点企业，受疫情导致的物流及下游供应链阻断的不

利影响，期后未能全额回款，经双方协商，同意客户分次完成回款。该客户从事松香购销业务十余年，经营

正常，货款回收风险没有明显增加。

综上，公司按信用管理政策审批授信，不存在通过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

公司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收入真实准确。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采取更新生产设备、调整产品生产结构、加强销售管理等措施，加大对林板和林化

产品的投入和销售，导致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同时，采取保障原料供应、稳定生产、产品升级等措施，以

增强业务的持续性。

受产品为中低端产品、设备陈旧、原（辅）材料价格上涨、下游市场下行等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业

务毛利率较低。

公司按信用管理政策审批授信，不存在通过放松信用政策刺激销售的情况。

问题四、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2,689.91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16.79%，而上

年同期比例为96.55%。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2,703.5万元，同比增长419%。 请公司补充披露：（1）供应商

集中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按采购商品种类列示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方式、采购金额、结

算方式等情况，说明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2）核实上述供应商与上市公司、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资金往来，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3）结合报告

期内各项业务的采购模式、结算政策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说明应付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供应商集中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并按采购商品种类列示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采购方

式、采购金额、结算方式等情况，说明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是否一致

1.供应商集中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年采购的种类需求增多，因原有供应商无法满足增加的种类需求，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其

他供应商进行采购。 2021年，公司积极扩展主营业务，较上年增加林化产品、贴面板、干单板生产等业务，

相应新增了大量的松脂、刨花板、原木等原材料采购，以及生产用旋切机、干燥机等固定资产采购。公司新

增供应商，导致供应商集中程度下降。 同时，松脂供应商为景谷当地脂农，均为个人，数量众多且分散，导

致供应商集中程度进一步下降。

上述原因导致2021年公司供应商的集中程度下降，具有合理性。

2.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方式 采购金额 结算方式

林板业务采购

1 景谷承泽木业有限公司 询比价采购 7,848,810.82 转账支付

2 普洱盛然林业有限公司 询比价采购 7,184,921.52 转账支付

3 景谷县交运木材加工厂 询比价采购 5,364,161.11 转账支付

4 山东新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议价采购 3,323,320.00 转账支付

5 普洱森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询比价采购 2,532,631.54 转账支付

合计 26,253,844.99

林化业务采购

1 艾姓自然人 议价采购 3,177,903.55 转账支付

2 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 议价采购 2,914,568.58 转账支付

3 苏姓自然人 议价采购 2,076,996.30 转账支付

4 何姓自然人 议价采购 2,024,261.20 转账支付

5 杜姓自然人 议价采购 1,847,253.60 转账支付

合计 12,040,983.23

上述林板业务采购供应商均系木材供应商；上述林化业务采购供应商中，自然人系松脂供应商，景谷

兴发林化有限公司系受托加工方。

3.原材料采购价格趋势变动情况

（1）林板原材料采购价格趋势

原木、单板和表板是公司生产胶合板、细木工板等人造板所需的主要原材料。2021年，公司原木、单板

和表板采购价格的主要变动趋势如下图所示：

表1-2021年度公司原木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表2-2021年度公司单板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表3-2021年度公司表板采购价格变动情况

原木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

上述图表趋势对比可知，2021年中国市场原木价格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 月度间存在上下波动，于

2021年10月达到峰值，之后总体略有回落，12月小幅回升。

2021年公司原木采购价格呈整体上升趋势，于2021年9月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单板采购价格同样

呈整体上升趋势，于2021年8月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并于2021年12月略有回升；表板采购价格呈整体上

升趋势，在2021年5月和10月达到峰值。

上述变动情况表明，公司原木、单板采购价格波动与中国市场原木价格指数整体上呈正相关关系，月

度间波动不同主要受树种、地区等影响；表板采购价格波动与中国市场原木价格指数基本走势一致，但由

于表板为原木下游制品，其价格可能滞后于原木价格波动，且受到人力、工艺、原木质量和规格等各方因

素影响，故其变动趋势与原木不完全一致。

（2）松脂价格趋势

松脂是公司生产松香、松节油所需的主要原材料。2021年度，公司松脂采购价格的变动趋势如下图所

示：

2021年，中国松脂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华讯松香网

将上述两个图表趋势对比，中国松脂价格指数从2021年5月起下跌，于2021年8月达到谷值，而后开

始回升，直至2021年10月后呈平稳趋势。

公司松香采购价格趋势自2021年5月开始下跌，于2021年8月达到谷值，而后回升，直至2021年10月

达到峰值后又开始回落。

上述变动情况表明，公司松脂采购价格波动与中国松脂指数变动趋势呈正相关关系。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二）核实上述供应商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资金往来，是

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公司林板业务、林化业务前五名原料供应商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与大股东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与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林板业务采购

1 景谷承泽木业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2 普洱盛然林业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3 景谷县交运木材加工厂 否 否 否

4 山东新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5 普洱森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否 否 否

林化业务采购

1 艾姓自然人 否 否 否

2 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 是 否 否

3 苏姓自然人 否 否 否

4 何姓自然人 否 否 否

5 杜姓自然人 否 否 否

上述供应商除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系关联方，其他供应商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2021年公司委托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加工林化产品并支付加工费，同时收回期初应收货款。 除此

之外，公司与上述供应商仅发生原材料采购业务并支付原材料采购款，无其他资金往来，也不存在关联交

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三）结合报告期内各项业务的采购模式、结算政策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说明应付账款大幅增长的

原因及合理性

1.林板业务

（1）采购和结算模式

公司林板业务的主要供应商为木材生产与销售企业、辅材生产与销售企业、林木种植个体户等。在采

购方式上，主要采用询比价的方式进行采购。 具体程序为：采购申请审批———向供应商发送《询价单》

———供应商报价———采购价格审批小组审议———合同审批及签订合同———供应商到厂交货———验收并

开具收料单、质检报告———对账结算———办理付款审批流程———财务审核并付款。

上述采购均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报告期内采购和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年末应付账款增长情况

2021年和2020年年末应付账款主要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年末余额 截止目前已付款金额

景谷承泽木业有限公司 1,648,880.44 1,648,880.44 341,061.29

景谷县交运木材加工厂 1,452,481.00 1,452,481.00

普洱森源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景谷木材

加工厂

1,064,973.52 1,064,973.52

常州康美木业有限公司 978,328.80 978,328.80

景谷春林造林有限责任公司 635,838.61

广西中航木业有限公司 504,180.13 504,180.13

思茅区璐蕊康元木材加工厂 204,970.00

合计 6,284,682.50 5,648,843.89 546,031.29

林板业务应付账款总计 12,209,607.20 914,469.51

占比 51.47% 59.71%

上述应付账款均系采购原材料木材产生的应付货款。

2.林化业务

（1）采购和结算模式

1）原材料

公司直接面向云南景谷当地脂农（个人）采购原材料松脂，具体程序为：通过信息渠道发布收购价格

信息———联系脂农———与脂农商谈供应价格———脂农交脂到指定地点———对松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验

收———开具验收单———收集脂农信息（脂农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并填写领款条）———办理付款手续、建

立收购台账———财务审核———办理付款审批流程———财务付款。

2）委托加工

公司委托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进行林化产品的加工生产，具体程序为：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原

材料移交受托方———受托方生产加工———移交产品、办理产品移交单———办理委托加工结算单———取得

发票———办理付款审批流程———财务审核并付款。

上述采购均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报告期内采购和结算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年末应付账款增长情况

2021年和2020年年末应付账款主要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年末余额 截止目前已付款金额

景谷兴发林化有限公司 2,183,628.73 2,183,628.73

艾姓自然人 1,096,972.50 1,096,972.50

王姓自然人 415,512.00 415,512.00

李姓自然人 409,364.00 409,364.00

刘姓自然人 401,108.70 401,108.70

冯姓自然人 349,829.60 349,829.60

景谷林化有限公司 168,235.10

合计 4,856,415.53 4,856,415.53 168,235.10

林化业务应付账款合计 12,092,575.63 245,301.82

占比 40.16% 68.58%

上述应付账款均系采购原材料松脂和委托加工方产生的应付货款。

3.应付账款增长的合理性

截止2021年末，公司应付账款同比增长419.11%，主要系公司2021年度生产和销售大幅增长，所需的

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同时，四季度为当地非雨季，松脂、木材需要备货，以保证下年一季度新增订单的正

常生产。 因而，应付账款增长具有合理性。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公司采购原材料种类和数量需求增多，面向的供应商类型变化，导致报告期内供应商集中度

下降。公司主要原料木材、松脂采购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除关联方景谷兴发林化

有限公司外，公司供应商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资金往来，不存在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受采购增加和期末备货影响，报告期末应付账款出现增长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3日

(上接B051版)


